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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ONG KONG FERRY (HOLDINGS) COMPANY LIMITED 

香港小輪（集團）有限公司  
（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50） 
 

非執行董事退任 

 

香港小輪（集團）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之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董事

會接獲本公司非執行董事李兆基博士（「李博士」）通知，彼年事已高，將不再根

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103(A)條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

週年大會（「二零二零年股東週年大會」）上膺選連任，並於二零二零年股東週

年大會完結後退任非執行董事。 

 

根據香港聯合交易所有限公司《證券上市規則》第13.51(2)條之規定，李博士已確

認彼與董事會並無意見分歧，且不知悉就其退任一事有任何需要本公司股東關注

之事項。 

 

董事會謹向李博士表示衷心謝意，感謝其在董事會服務超過三十八年，尤其是李

博士出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期間所作出的寶貴貢獻。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公司秘書 

袁偉權 

 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九日 

 

於本公告刊發當日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林高演博士（主席）及李寧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歐肇基

先生、劉壬泉先生及李兆基博士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何厚鏘先生、黃汝璞女士及胡經昌先生。 

 

 


